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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2）

XINYANG MAOJIAN GROUP LIMITED
信陽毛尖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告及年報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信陽毛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分別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業績公告」）及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日（「二零二零年經審核業績公告」，連同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業績公
告統稱為「該等公告」）之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該年度」）之未經審核及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本集團於該年度之年報
（「二零二零年年報」）。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二零
二零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義。

除該等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年報提供之資料外，董事會謹提供有關以下各項之
其他資料 (i)本公司核數師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核數師」）出具之不
發表意見（「不發表意見」）；及 (ii)本集團熱能及電力分部之在建工程減值虧損
77,000,000港元（「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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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表意見

除了二零二零年經審核業績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年報之董事會報告下「董事會對
不發表意見的回應」一節及獨立核數師報告內「不發表意見」及「不發表意見之
基礎」各節所提供之資料，有關不發表意見之進一步補充資料列載如下：

不發表意見之進一步詳情

如二零二零年經審核業績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年報所述，核數師認為，其未獲提
供充分憑證以讓其信納本集團能夠完成將固定資產由碳化鈣生產轉變為高碳
錳鐵生產（「業務轉變」），並使已暫停的生產線按照本集團之預定時間表及預算
恢復生產，原因是本集團的可用融資。

於審核過程中，核數師要求提供以下資料以讓其信納若干固定資產賬面值及
本集團銷售碳化鈣分部之相關付款（「該等資產」）：

• 本集團碳化鈣分部之五年預測（「預測」）；

• 有關預測之假設及支持文件，包括但不限於預測收益、銷售成本、開支及
毛利率之基準；

• 獨立估值師之使用價值計算；及

• 有關碳化鈣分部預付款項之其後使用情況。

業務轉變之原定時間表預期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底完成及預期於二零二一年三
月開始恢復生產線。然而，由於COVID-19之影響，本集團未能為落實業務轉變
尋找到必要資金，而生產線之恢復已延後。因此，本集團無法提供必要支持文
件，作為預測所用假設之憑據，向核數師展示本集團擁有足夠資金以完成業務
轉變及恢復已暫停的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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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回應不發表意見之行動計劃

業務轉變之總成本及因業務轉變其後產生之可變成本預期為約人民幣80,000,000

元。為應對可能令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成疑之不確定因素，及為了移除不發表
意見，本公司已採取及擬繼續實行以下措施：

(i) 延長35,000,000港元貸款的期限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一家金融機構訂立一份延長協議，
以延長35,000,000港元貸款之償款期，由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延至二零二一
年九月十日。

(ii) 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以出售牡丹江佳日熱電有限公司之40%股權（「股權出售
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本集團就股權出售事項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
此，代價人民幣70,000,000元將根據股權轉讓協議之條款及條件結付。於本
公告日期，由於COVID-19之影響，股權出售事項尚未完成，而本公司自買
方收到代價人民幣 25,000,000元。

股權出售事項之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及二
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之該等公告內。

(iii) 發行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六名個人及企業認購人訂立有條
件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同意認購本金額100,000,000港元之零票息可換
股債券，於發行日期滿三週年當日到期。可換股債券之發行已於二零二零
年十一月十三日完成。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所得款項總額及所得款項淨額
分別為100,000,000港元及約97,000,000港元。

發行可換股債券之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
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之該等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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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關出售土地之主要交易（「土地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就位於中國的兩塊閒置土地訂立
土地出售事項之協議，代價人民幣156,440,000元將根據協議之條款及條件
結付。於本公告日期，土地出售事項尚未完成，而本公司已自買方收到人
民幣8,500,000元作為按金。

土地出售事項之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的公告內。

此外，本集團擬於二零二一年初出售 (i)於中國之數項閒置使用權資產，總市值
約188,000,000港元；及 (ii)於香港的一座樓宇，市值為約93,000,000港元。

完成前述融資安排後，董事認為及核數師同意，本集團將擁有足夠資金進行業
務轉變及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底恢復生產線。業務轉變及恢復生產線後，本集團
將能夠提供必要支持文件，作為預測所用假設之憑據，因為預付款項將成為存
貨，而本集團將能夠透過銷售高碳錳鐵產生銷售及採購訂單。

因此，董事認為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同意，倘本集團
成功執行上述各項融資活動，下個財政年度不會再次出現不發表意見，因為預
測所用假設將讓核數師信納本集團擁有足夠資金，可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完成
業務轉變及恢復已暫停的生產線。

有關該等資產可收回金額的估值

編製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時，為審慎評估本集團的減值，本公司已委
聘獨立估值師豐盛評估有限公司（「豐盛」）編製估值以釐定該等資產的可收回
金額。

有關該等資產可收回金額的估值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進行，當中採用了涵蓋
五年期的現金流量預測，而有關預測以管理層批准的財務預算為基準，貼現
率為13%。五年期以後的現金流量按 3%的增長率推算。在估計現金流入╱流出
時，已對使用價值計算作出其他關鍵假設，例如毛利率為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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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審核委員會對不發表意見的觀點的進一步資料

審核委員會在估計該等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時，已審慎審閱與不發表意見有關的
主要判斷範疇，包括但不限於預測及其相關假設，例如預測收益、銷售成本、
開支及毛利率的基準。

鑑於上述，審核委員會認為，有關不發表意見的判斷範疇屬公平合理。

減值虧損

誠如該等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年報所載，該年度錄得與本集團熱能及電力分部
之在建工程有關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77,000,000港元。

減值虧損的背景及原因

編製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時，為審慎評估本集團的減值，本公司已委
聘豐盛編製估值以釐定股權出售事項的可收回金額。根據估值報告，本公司管
理層認為無需就熱能及電力分部作出減值。

然而，於二零二零年十月的審核過程中，核數師進一步審閱與股權出售事項有
關的文件，並認為股權出售事項的代價凸顯了有關股權出售事項的現金產生
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的減值指標，促使核數師以更審慎的方式評估估值報告
中所使用的假設。

因此，77,000,000港元的減值虧損已記入二零二零年經審核業績公告及二零二
零年年報，而該金額相當於使用價值計算金額與現金產生單位資產淨值的差
額。

減值虧損的估值

減值虧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進行估值，當中採用了涵蓋五年期的現金流量
預測，而有關預測以本公司管理層批准的財務預算為基準，貼現率為 12%。五
年期以後的現金流量按3%的增長率推算。在估計現金流入╱流出時，已對使用
價值計算作出其他關鍵假設，例如毛利率介乎32%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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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核期間，核數師表示，減值虧損估值所使用的假設應考慮到股權出售事項
的代價。因此，本公司修訂了現金流量預測中的收益增長率。

有鑑於上述，經與豐盛及核數師討論後，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減值虧損
的計算方法及基準，並認為其屬公平合理。

上述資料不影響該等公告及二零二零年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

承董事會命
信陽毛尖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昱

香港，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昱女士、高冉先生、羅子平先生、于德發先生及
陳蕾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馬榮欣先生、譚政豪先生及侯志傑先生。


